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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颁发《吉林省建筑、装饰、安装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基价表》、《吉林

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》、《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》、《吉林省施

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》的通知  

各有关单位：  

为适应建设工程计价体制改革需要，根据国家标准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

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—2003）及有关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，编制了《吉林省

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基价表》、《吉林省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基价表》、

《吉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基价表》、《吉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基价

表》、《吉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》、《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

格》、《吉林省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》（以下统称“本定额”），现予颁

布，自 2006 年 4月 1日起施行。  

本定额与我省现行的建筑、装饰、安装、市政消耗量定额配套使用。  

本定额是编制建设工程投资估算、概算、标底、工程预结算和鉴定工程

造价的依据，是衡量投标报价合理性的基础，投标报价也必须执行本定额的有

关规定。  

凡在 2006 年 4月 1日后开工的工程及跨年工程 2006 年 4 月 1 日以后完

成的工程量，均应按国家标准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—

2003）和本定额执行，2006 年 4月 1 日前已发出招标文件或已签定合同的工

程，有约定的按原约定执行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，按本文件规定执行。  

2000 年出版的《吉林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》（JYD—101—2000）、《吉

林省建筑装饰工程预算定额》（JYD—102—2000）、《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

定额吉林省基价表》（JYD—201～211—2000）、《全国统一市政工程预算定额



吉林省基价表》（JYD—301～307—2000）和 2004 年出版的《吉林省建筑安装

工程费用定额》（JLFD—2004）、《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》（JLYJ—

2004）、《吉林省施工机械台班费用编制规则》（JLJFG—2004）同时废止。  

             本定额由吉林省建设厅负责解释和管理。  


